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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輔導學生養成尚整潔、守紀律、愛榮譽的良好生活習慣，並促其從規律生活中，發揮朝氣蓬勃的活力。
2、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3、 執行檢查單位由導師協同，生輔組執行。
4、 服裝儀容規定：
(1) 教導學生對個人髮式自主管理正確觀念，學習對自己行為和學校整體榮譽負起責任。
(2) 不以學生髮式作為懲處理由，或以不友善方式及不合理之要求處理，以理性溝通和個別輔導方式進行引導，以營造友善的健康校園。
(3) 不可留指甲、塗指甲油，指甲要適時修剪，保持乾淨。
(4) 除社團活動檔天，其餘上課日不可帶耳環（包含非透明色耳棒）、戒指、手鐲、項鍊、有色隱形眼鏡、瞳孔放大片等各式飾品；不可刺青及化妝。
(5) 不可將校服披掛在肩上或將褲管捲起。
(6) 嚴禁擅自修改校服款式，如將校服褲管改窄等。
(7) 穿著制服與體育服，需以整齊、乾淨美觀為原則。標準如下:
(8) 制服：每週三制服日(週會)須穿著西裝褲搭配黑皮鞋及襯衫，並繫領帶與皮帶。                    
(9) 體育服：除每週三外，進入校門需統一穿著長袖運動服搭配運動長褲及白色為底的球鞋為主，校內可依自行對天氣感受換穿學校運動短褲。  
(10) 經常保持服裝儀容整潔，鈕扣脫落或衣服破損需縫修，不穿奇裝異服、棒球裝。
(11) 制服必須依規定繡學號，避免衣物遺失請於內側寫上姓名。
(12) 考量天氣變化及學生個別特殊需求，校內進出學校開放加穿保暖衣物（便服外套、帽T、毛線衣、圍巾等），即個人外加衣物，必須內著校服。無法辨識校服者，進學校必須主動出示及刷驗可供辨識之在學學生證。
(13) 每日攜帶學校制式書包上學，書包必須保持購買之原狀，不得塗鴉，如遇個人物品過多時，可以開放單獨背個人樣式之背包/便包進入校門。
(14) 著制服時須穿著皮鞋，並繫腰帶，上衣紮至褲內，另於週會時須加打領帶。
(15) 遇有社團課當日，校內開放上衣穿著學校認可之社服，「學校認可之社服」應為本校正式核准成立之社團，經社團指導老師及社員共同決議後，送學務處審核同意。
5、 檢查週期及方式：
(1) 服裝儀容定期檢查為每隔五週檢查一次，遇段考或特殊狀況時，服儀檢查可視狀況順延一週。
(2) 週一由導師檢查後，不合格學生除通知家長外並於週三之前複檢，複檢仍不合格者登載於服裝儀容檢查登記表送至學務處(高中部送至生輔組：國中部送至生教組)彙整。
(3) 學務處列管後將通知學生主動複檢，複檢至通過為止。
(4) 平時利用升旗、集會、上、放學及上、下課間實施不定期檢查，對服儀不符合規定者，予以登記並複檢至通過為止。
(5) 服裝儀容不符合規定者，登記列入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輔導改進。
6、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報校長公佈並實施，修正時亦同。

